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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一、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

（一）预计情况 

单位：元 

关联交易

类别 
主要交易内容 

预计 2026

年发生金额 

2025 年与关联方

实际发生金额 

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

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

购 买 原 材

料、燃料和

动力、接受

劳务 

委托关联方进 

行研发活动 

1,000,000.

00 
0.00 

1、2022 年 12 月，公司

与北京兴德通医药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兴德通”）签订 WJ-

39 临床研究合同，合同

金额为 7,966,738.46

元。2025 年 3,520,000.

00 元，实际未发生金额，

根据研发进展情况，202

6 年预计发生金额 1,00

0,000.00 元； 

出售产品、

商品、提供

劳务 

接受关联方委

托进行协议产

品的开发及生

产 

1,400,000.

00 
1,109,564.88 

1、2019 年 11 月，公司

接受关联方北京拜斯特

福医疗器械经营有限公

司委托进行协议产品的

开发及生产，合同金额

1,460,000 元,协议金额

仅为预算数，根据实际

发生金额进行结算。鉴

于该协议有效期跨度时

间长，2025 年预计发生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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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额 500,000.00 元,实

际发生金额 80,060.80

元,2026 年预计发生金

额 100,000.00 元。 

2、子公司控股公司沈阳

信达泰康医药科技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信达

泰康”）接受关联方北

京康而福药业有限责任

公司的委托对协议产品

进行仿制药注册申报药

学研究，合同金额 7,00

0,000.00 元，2025 年预

计发生金额 600,000.00

元，实际发生金额 195,

445.89 元，根据研发进

展情况，2026 年预计发

生金额 1,000,000.00

元。 

3、信达泰康接受关联方

兴德通的委托进行协议

产品项目药学研究，签

订了肆份协议，金额合

计 10,750,000.00 元；

另接受兴德通委托进行

仿制药协议产品人体生

物等效性预试验临床样

本的检测，签订壹份技

术服务协议，金额为 10

9,152.00 元;2025 年预

计发生额 1,500,000.00

元，实际发生金额：834,

058.19 元；根据研发进

度，2026 年预计发生金

额 300,000.00 元。 

委 托 关 联

方 销 售 产

品、商品 

- - - - 

接受关联

方委托代

为销售其

产品、商品 

- - - - 

其他 
关联方提供法

律顾问服务 
200,000.00 - 

公司拟与宁夏朔方律师

事务所续签2026年常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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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顾问合同，服务期

限为一年，顾问费为固

定费用加案件代理费，

固定费用为每年6万元，

公司及子公司案件在宁

夏管辖且诉讼标的不超

过 50 万元的，不再另行

收取代理费用，其他案

件代理费用以收费标准

四折优惠收取，2026 年

预计发生额 200,000.00

元。 

其他 

为公司银行贷

款提供连带保

证责任 

220,000,00

0.00 
64,690,000.00 

公司实际控制人何仲彤

及其配偶为公司向银行

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

任，2025 年预计发生金

额 90,000,000.00 元，

实际发生金额 64,690,0

00.00。2025 年是按照当

年流动资金贷款额度预

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，2

026 年按照项目贷款和

流动资金贷款合计预计

关联交易发生额，其中

项目贷款授信额度是 1

亿元，2026 年预计发生

额 220,000,000.00 元 

合计 - 
222,600,00

0.00 
65,799,564.88 - 

 

（二）基本情况 

1、北京拜斯特福医疗器械经营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后白虎涧村北京市康而富商贸中心院内 B

栋 206 室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后白虎涧村北京市康而富商贸中心院

内 B栋 206 室 

注册资本：100 万元人民币 

主营业务：销售医疗器械、日用品、化妆品、卫生用品；医学研究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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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验发展；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；经济信息咨询；农产品仓储

服务；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、代理进出口；租赁机械设备；食品经营

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；道路货物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

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

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法定代表人：宋明选 

控股股东：宋明选 

实际控制人：宋明选 

关联关系：公司直接、间接持股合计 5%以上股东宋明选，持股北京拜

斯特福医疗器械经营有限公司 99%并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、经理。 

2、北京康而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 10号二层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 10号二层 

注册资本：2100 万元人民币 

主营业务：许可项目：药品生产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

为准）一般项目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

技术推广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（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法定代表人：朱建锋 

控股股东：康而福（北京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：宋明选 

关联关系：公司直接、间接持股合计 5%以上股东宋明选，持股北京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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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47.619%并担任董事、财务负责人，且为该公司实

际控制人。 

3、北京兴德通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武兴路 7号 B0768 室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武兴路 7号 B0768 室 

注册资本：1050.4202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一般项目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

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计算机系统服务；翻译服务；市场营销策划；市场

调查（不含涉外调查）；医院管理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教育咨询服务（不含

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）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

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社会经济咨询服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

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（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

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法定代表人：黄明光 

控股股东：黄明光 

实际控制人：黄明光 

关联关系：兴德通持有信达泰康 7.5472%股份。 

4、宁夏朔方律师事务所 

住所：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人民巷 1 号长和商务大

厦一层、二层 

注册地址：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人民巷 1 号长和商

务大厦一层、二层 

注册资本：30 万元 

组织形式：合伙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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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：何丽银 

关联关系：因宁夏朔方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变更为何丽银，何丽银女士

系公司董事长何仲彤的侄女，董事、财务负责人刘海燕的表妹，同时为公

司股东宁夏挚信康亚医药科技发展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有限合伙人，

出资比例 5.3857%；构成关联交易。 

5、何仲彤 

住所：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*** 

关联关系：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、董事长 

6、赵萍 

住所：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*** 

关联关系：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、董事长何仲彤之配偶 
 

二、审议情况 

（一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1、2026 年 4月 24 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

公司 2026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》的议案，关联董事何仲彤回避表

决，董事刘海燕因与何仲彤董事存在关联关系亦回避表决。该议案表决结

果为同意票 6票，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 0票； 

独立董事意见：2026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及合并报表

范围内的公司正常经营所发生，是在平等、自愿的原则下进行，必要性和

持续性的理由充分、合理，价格公允，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。交易对公

司独立性没有影响，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

者被其控制。上述关联交易的审议和表决是在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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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的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该议案，并同意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

审议。 

2、2026 年 4月 24 日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

公司 2026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》的议案。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

票 3票，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 0票。 

 

（二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三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定价依据 

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以市场价格为依据，并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

正的定价原则，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由双方协商确定。 

 

（二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

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遵循有偿、公平、自愿的商业原则，关联交易的

价格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服务的价格或收费标准。 

 

四、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

在上述预计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中，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，与相关关联

方就具体交易签署相关协议。 

 

五、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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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预计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是正常经营活动所需，为公司的持续稳定

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》； 

（二）《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》； 

（三）《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。 

 

 

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6 年 4月 27 日 


